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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壹、前言 

金門地區近年來因轄內建築工程案件申請數量遽增，且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增加工地巡查、使用執照核發後巡查及無障礙設施

設備通用設計等業務，為落實建築工程「三級品管」之制度，紓緩

近年建築工程案件規模龐大及數量增加，所造成金門縣政府監督不

易，進而影響工程施工品質，無法保障縣民公共安全之權益。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（簡稱本公會），協助解決縣府

人力不足之處境，確保建築工程施工品質及後續建築物公共安全、

公共交通、市容觀瞻及維護居住安全與財產安全。(複委託給公會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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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1條（立法宗旨） 

為實施建築管理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、公共交通、公共衛生及增進市
容觀瞻，特制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 

 
第4條（建築物） 

本法所稱建築物，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、樑柱或牆壁，
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。 

 
第8條（主要構造） 

本法所稱建築物之主要構造，為基礎、主要樑柱、承重牆壁、樓地
板及屋頂之構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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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9條（建造） 

本法所稱建造，係指左列行為：  

一、新建：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。 

二、增建：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。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
連接者，應視為新建。 

三、改建：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，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，而
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。 

四、修建：建築物之基礎、樑柱、承重牆壁、樓地板、屋架及屋頂，
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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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10條（建築設備） 

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，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、電信、煤氣、給水、

污水、排水、空氣調節、昇降、消防、消雷、防空避難、污物處理

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。 

第25條（無照建築之禁止） 

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

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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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10條（建築設備） 

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，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、電信、煤氣、給水、

污水、排水、空氣調節、昇降、消防、消雷、防空避難、污物處理

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。 

 

第25條（無照建築之禁止） 

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

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 



106年金門縣『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相關法令講習』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26條（主管機關權限）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，僅
為對申請建造、使用或拆除之許可。  
建築物起造人、或設計人、或監造人、或承造人，如有侵害他人財
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應視其情形，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 

 
第39條（按圖施工） 
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；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
更設計時，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。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，不
增加高度或面積，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，得於竣工後，
備具竣工帄面、立面圖，一次報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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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五章 施工管理 

 

第53條（建築期限）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於發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，
應依照建築期限基準之規定，核定其建築期限。  

前項建築期限，以開工之日起算。承造人因故未能於建築期限內完
工時，得申請展期一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未依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
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，其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
限屆滿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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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五章 施工管理 

 

第53條（建築期限）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於發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，
應依照建築期限基準之規定，核定其建築期限。  

前項建築期限，以開工之日起算。承造人因故未能於建築期限內完
工時，得申請展期一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未依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
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，其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
限屆滿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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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54條（開工日期） 

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，應於六個月內開工；並

應於開工前，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，連同姓名或名稱、

住址、證書字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，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查。  

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，應敘明原因，申請展期一次，

期限為三個月。未依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，

其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  

   

 



106年金門縣『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相關法令講習』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
第55條（變更之備案） 

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，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

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：  

  一、變更起造人。  

  二、變更承造人。  

  三、變更監造人。  

  四、工程中止或廢止。 

前項中止之工程，其可供使用部分，應由起造人依照規定辦理變更

設計，申請使用；其不堪供使用部分，由起造人拆除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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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56條（勘驗） 

建築工程中必須勘驗部分，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於
核定建築計畫時，指定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，方得繼續
施工，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勘驗之。 

  
前項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、勘驗項目、勘驗方式、勘驗紀錄保存
年限、申報規定及起造人、承造人、監造人應配合事項，於建築管
理規則中定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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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58條（停工修改拆除） 
建築物在施工中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
時，得隨時加以勘驗，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
或起造人或監造人，勒令停工或修改；必要時，得強制拆除：  
  一、妨礙都市計畫者。  
  二、妨礙區域計畫者。  
  三、危害公共安全者。  
  四、妨礙公共交通者。  
  五、妨礙公共衛生者。  
  六、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
符者。  
  七、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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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60條（賠償責任） 

建築物由監造人負責監造，其施工不合規定或肇致起造人蒙受損失
時，賠償責任，依左列規定：  

一、監造人認為不合規定或承造人擅自施工，至必須修改、拆除、
重建或予補強，經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者，由承造人負賠償責任。  

二、承造人未按核准圖說施工，而監造人認為合格經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勘驗不合規定，必須修改、拆除、重建
或補強者，由承造人負賠償責任，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
負連帶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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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61條（修改） 
建築物在施工中，如有第五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時，監造人應分別
通知承造人及起造人修改；其未依照規定修改者，應即申報該管主
管建築機關處理。  

 
第62條（勘驗程序） 
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時，勘驗人員應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；其未
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者，起造人、承造人、或監造人得拒絕勘驗。 

  
第63條（場所安全防範） 
建築物施工場所，應有維護安全、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
或措施。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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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
第64條（物品堆放） 
建築物施工時，其建築材料及機具堆放，不得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。 

第65條（機械施工） 
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，應遵守左列規定：  
一、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，並不得超過其性能範圍。  
二、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置。  
三、自身不能穩定者，應扶以撐柱或拉索。  

第66條（墜落物之防止） 
二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，其施工部分距離道路境界線或基地境界線
不足二公尺半者，或五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，應設置防止物體墜落
之適當圍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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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67條（噪音等之限制） 
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工程施工方法或施工設備，發生激烈震動或
噪音及灰塵散播，有妨礙附近之安全或安寧者，得令其作必要之措
施或限制其作業時間。 

  
第68條（施工注意事項） 
承造人在建築物施工中，不得損及道路、溝渠等公共設施；如必須
損壞時，應先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，並規定施工期間之維護標準
與責任，及損壞原因消失後之修復責任與期限，始得進行該部分工
程。  
前項損壞部分，應在損壞原因消失後即予修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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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69條（附鄰接建築物之防護措施） 

建築物在施工中，鄰接其他建築物施行挖土工程時，對該鄰接建築

物應視需要作防護其傾斜或倒壞之措施。挖土深度在一公尺半以上

者，其防護措施之設計圖樣及說明書，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

照時一併送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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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
第70條（查驗） 

建築工程完竣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。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，十日
內派員查驗完竣。其主要構造、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
計圖樣相符者，發給使用執照，並得核發謄本；不相符者，一次通
知其修改後，再報請查驗。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期限，得展
延為二十日。  
建築物無承造人或監造人，或承造人、監造人無正當理由，經建築
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評審後而拒不會同或無法會同者，由起造人單
獨申請之。  
第一項主要設備之認定，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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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77條之2（室內裝修應遵守之規定） 
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：  
一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，非供公眾使用
建築物，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，亦同。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
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。  
二、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。  
三、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防火區劃及主要構
造。  
四、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。  

 
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。  

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3/建築技術規則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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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82條（危險建築物） 
因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、或其他重大事變，致建築物發生危險
不及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予以拆除時，得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逕
予強制拆除。 

  
第83條（古蹟之修繕） 
經指定為古蹟之古建築物、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跡，地方政府或其所
有人應予管理維護，其修復應報經古蹟主管機關許可後，始得為之。 

 
第84條（安全設施） 
拆除建築物時，應有維護施工及行人安全之設施，並不得妨礙公眾
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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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
第86條（違法建築等） 

 
違反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，依左列規定，分別處罰：  
一、擅自建造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，並勒令停
工補辦手續；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。  
二、擅自使用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，並勒令停
止使用補辦手續；其有第五十八條情事之一者，並得封閉其建築物，
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。  
三、擅自拆除者，處一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停止拆除補辦手續。  

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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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 
第87條（違法施工等） 
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起造人、承造人或監造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下
罰鍰，並勒令補辦手續；必要時，並得勒令停工：  
一、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，未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者。 
二、建築執照遺失未依第四十條規定，登報作廢，申請補發者。  
三、逾建築期限未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申請展期者。  
四、逾開工期限未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申請展期者。  
五、變更起造人、承造人、監造人或工程中止或廢止未依第五十五
條第一項規定，申請備案者。  
六、中止之工程可供使用部分未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，辦理變
更設計，申請使用者。  
七、未依第五十六條規定，按時申報勘驗者。  
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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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
第89條（違法施工） 

違反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及第八十四條各條規定之一者，除勒
令停工外，並各處承造人、監造人或拆除人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
罰鍰；其起造人亦有責任時，得處以相同金額之罰鍰。 

 

第93條（違法復工） 

依本法規定勒令停工之建築物，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復工；未經許可
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者，除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或勒令恢復原狀外，
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 
 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/%E5%BB%BA%E7%AF%89%E6%B3%9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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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建築法 

第94條之1（違法使用水電之處罰） 

依本法規定停止供水或供電之建築物，非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
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，不得擅自接水、接電或使用；未經許可擅
自接水、接電或使用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
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 

 

第95條（違法重建之處罰） 
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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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建築施工檢查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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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建築施工檢查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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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   壹、前言        

   貳、建築施工管理說明  

   參、建築施工檢查表    

   肆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、應注意事項 

   伍、討論及意見交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

106年金門縣『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相關法令講習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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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、應注意事項  

 

假設工程 

鋼筋工程 

混凝土工程 

模板工程 

圍籬工程 

其他工程 周圍環境工程 

雜項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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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 

 
混凝土澆置、搗實不合規範，有冷縫、蜂窩或孔洞產生。 

缺失說明：擋土牆未設伸縮縫，模板一次組立太長， 

混凝土無法一次澆置完成，或澆置發生停頓，產生冷縫。 

建議擋土牆應設伸縮縫，且採分單元間隔(跳島)式施工。 

雜項工程 

缺失：蜂窩現象 

澆置、震動不完整，不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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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籬工程 

金門地區常見情形： 

圍籬施作 

工程告示牌 

金門地區常見情形： 

圍籬施作 

工程告示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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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籬工程 

金門地區常見情形： 

缺失：圍籬未施作 

工程告示牌未施作 

金門地區常見情形： 

缺失：圍籬未施作完全 

工程告示牌未依規定施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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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方法： 

1.下層版筋隔件墊塊。 

2.檢查標準量化訂定，落實自主檢查。 

鋼筋工程 

鋼筋號數不符、數量不符、間距不足、
間距太寬 

缺失：鋼筋間距不一致將影響品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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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：鋼筋綁紮、雜物未清除 

鋼筋工程 

預防方法： 

1.下層版筋隔件墊塊。 

2.檢查標準量化訂定，落實自主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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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 

 
混凝土澆置、搗實不合規範，有冷縫、蜂窩或孔洞產生。 

缺失說明：修補材料配比不對或使用 

水泥漿，產生龜裂，應使用原混凝土 

同一比例之水泥砂或混凝土。 

缺失說明： 

柱腳混凝土澆置不良，有蜂窩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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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澆置、搗實不合規範，有冷縫、蜂窩或孔洞產生。 

 

缺失說明： 

梁，混凝土有冷縫產生 

缺失說明： 

冷縫情形嚴重，產生不連接面。 

混凝土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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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 

 

缺失說明： 

混凝土完成面氣孔（泡）嚴重。 

缺失說明： 

柱梁接頭，混凝土澆置不良，無混凝土、
有蜂窩現象，影響結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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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肆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、改善措施建議 

缺失原因分析：混凝土配比不當，坍度太小，施工性不佳。 

改善措施：檢討改善出廠之混凝土坍度，經監造單位同意更改混凝
土配比坍度至xx㎝，提升工作性。 

缺失原因分析：卸料不當或垂直距離過高，造粒料析離。 

改善措施：卸料時儘量接近澆置面（≦1.5m），且使用擋板、滑槽
或塑膠軟管，避免粒料析離。 

缺失原因分析：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，振搗時間不足。 

改善措施：教育並要求混凝土搗實人員，依下列步驟搗實： 

1.分層澆置搗實，不得有遺漏或過度振實的地方。 

2.振動棒應每隔大約45㎝插入一處，振動範圍須重疊。 

3.振動棒應垂直插入，深度應略深入下一層的混凝土中。 

4.振動時盡量勿觸及模板及鋼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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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缺失改善步驟： 

參契約混凝土施工說明書之普通表面修飾規定 

予以改善，改善步驟如下： 

1.將蜂窩處澈底清除。 

2.以水浸潤三小時。 

3.用與原混凝土同一比例之水泥砂漿嵌帄。 

4.將修飾表面修飾帄整。 

5.以濕治法養護七日。 

6.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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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，塑性收縮造成裂縫。 

缺失說明： 

混凝土養護不良，表面有明顯裂縫。 

混凝土工程 

缺失說明： 

混凝土完成面浮水現象嚴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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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 

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，塑性收縮造成裂縫。 

缺失原因分析：早期養護不良或未及時養護。 

改善措施：混凝土澆置後應及時養護（如覆蓋濕麻袋、噴養護劑）。 

缺失原因分析：惡裂環境之影響（濕度、溫度、風）。 

改善措施：高溫、濕度低及風大之氣候中，應設遮陽和擋風設施或
於周圍噴霧降溫並及時養護。 

缺失原因分析：模板、墊層過於乾燥吸水量大。 

改善措施：混凝土澆置前，模板、墊層應充分濕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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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

缺失：模板支撐 

模板工程 

於屋頂、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及塑膠等易
踏穿材料 

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，未於屋架上設置
防止踏穿及寬度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
設安全網。 

缺失：斜屋頂上工作人員未使用安全帶。 



106年金門縣『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相關法令講習』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缺失：模板使用過度，品質不良破損。 

模板使用過度，品質不良破損、翹曲 

，或模板規格不符契約要求。 

預防方法： 

1.模板應塗脫模劑(模板油)防止脫模時破
損，以增加模板耐久性。 

2.模板使用後檢查是否破損，必要換新 

模板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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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 

缺失：樓梯開口未設置護欄。 

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 

口部分(如樓梯、電梯口、天井等)，未 

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、護蓋、安全網或 

佩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。 

其他工程 

預防方法： 

以鋼管構成者，其上欄杆、中欄杆、杆柱 

之直徑均不得小於3.8公分，杆柱間距不 

得超過2.5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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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施工常見缺失 

預防方法： 

高差2公尺以之處所進行作業時，可架設
施工架並使勞工配戴安全設備進行作業。 

於高差超過1.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，
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。 

缺失：擋土開挖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。 

其他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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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討論及意見交換 

因應金門地區近年來因轄內建築工程案件申請數量遽增。 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增加工地巡查、使用執照核發後巡查及

無障礙設施設備通用設計等業務，為落實建築工程「三級品管」之

制度。 

最重要的課題：協助解決縣府人力不足之處境，確保建築工程

施工品質及後續建築物公共安全、公共交通、市容觀瞻及維護居住

安全與財產安全。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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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施工管理 

常見缺失及應注意事項 

  

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感.謝.聆.聽 ... 敬.請.指.導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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